
笑••• 
ji--

•• 

社
會
政
策
的
形
成
過
程
張
垃
揮
…

τr 
d笠

、
--''-­
~fllj 

. 
一-τ2 

社
會
政
策
的
概
念

S
m
m立
民
已
叩
門
的

B
E
z
o
-
-
立
阿
)
，
於
一
入
五
四
年
由
德
國

5
1
.同
-
M川
門
開
出
廿
首
次
提
出
。
(
註
一
)
逐
漸
被
廣
泛
討
論
與
運
用
，
至

一
入
七
二
年

，
新
歷
史
學
派
的
教
授
休
訣
納
、
華
格
納
、
布
林
塔
話
、
赫
爾
特
等
人
組
織
「
社
會
政
策

(
已
叩
門
〈m
B
E
E
-
門

ω
。
N
E
】M
U。
口
已
F
C

學
會
」

更
顯
現
其
重
要
性
。
當
時
，
為
因
應

蓬
勃
發
展
的
勞
工
運
動
希
草
能
在
亞
當
史
密
斯
的
舊
資
本
主
義
學
說
與
馬
克
斯
激
烈
派
的

新
共
產
主
義
閏
月
于
說
問
男
闢
新
徑
，
在
木
完
全
推
翻
資
本
主
義
制
度
的
前
提
下
，
吸
收
社
會

主
義
的
一
部
分
溫
和
理
想
，
保
護
勞
工
的
權
盎
，
把
分
配
過
程
中
不
合
理
的
弊
害
，
加
以

改
革
。
時
至
今
日
，
社
會
政
策
已
成
為
促
進
國
家
發
展
，
達
成
社
會
目
標
，
解
決
社
會
問

題
等
之
核
心
課
題
。
本
文
期
望
能
對
社
會
政
策
的
意
義
有
更
清
楚
的
說
明
;
並
對
影
響
社

會
政
策
形
成
的
因
素
作
概
略
的
描
述
，
盼
能
更
深
入
認
清
社
會
政
策
的
重
要
性
，7
解
社

會
政
策
的
形
成
過
程
。

貳

社
會
政
策
的
意
義

在
說
閉
社
會
政
策
的
意
義
之
前
，
有
必
要
先
將
社
會
政
策
、

社
會
問
題
、
社
會
目
標

、
社
會
價
值
、
理
想
社
會
之
間
的
關
係
加
以
帥
惰
，
設
以
下
岡
概
略
說
明
。

-
f
u
l
l
-

也

會

間

f形釋一一

達成. . ，..，

解決二三

吾
人
皆
知
，
社
會
政
策
的
發
生
是
為
了
解
決
社
會
問
題
，
但
這
只
是
社
會
政
策
的
消

極
意
義
，
今
日
之
社
會
政
策
更
有
其
積
極
性
之
意
義
，
即
在
於
達
成
社
會
的
目
標
，
如
提

昇
生
活
的
品
質
，
維
持
社
會
的
正
義
，
或
者
說
是
維
護
公
正
的
社
會
等
，
不
論
是
消
極
的

意
義
或
是
積
極
的
意
義
，
社
會
政
策
的
終
極
目
的
在
於
達
成
理
想
的
社
會
。
於
此
，
吾
人

應
考
最
另
一
4單
一
耍
的
因
素|
社
會
價
值
，
價
值
具
有
主
觀
的
特
質
，
每
個
人
有
不
同
的
價

期-十五第刊手展發區社-102 一



值
啦
，
不
同
的
社
會
有
不
同
的
世
值
體
系
，
相
同
的
社
會
現
象
，
在
不
同
的
社
會
中
，
有

的
認
為
是
極
嚴
重
的
問
題
，
有
的
則
認
為
不
足
為
奇
，
如
盟
胎
的
社
會
現
象
，
在
天
主
教

國
家
認
為
是
極
嚴
重
的
社
會
問
題
，
必
仿
制
間
刻
加
以
解
決
;
但
在
非
天
主
教
國
家
則
反
腫

並
不
那
麼
強
烈
。
同
時
，
社
會
價
值
會
隨
時
間
改
變
，
過
去
是
問
題
，
現
在
則
認
為
並
非

是
問
題
;
現
在
不
是
問
題
，
但
將
來
可
能
成
為
大
問
題
，
所
以
，
社
會
價
值
會
影
響
社
會

問
題
，
亦
會
影
響
社
會
政
策
;
且
不
同
社
會
價
值
所
呈
現
出
的
理
想
社
會
藍
圖
亦
是
大
具

其
趣
。雖

然
，
社
會
政
策
是
今
日
社
會
的
重
要
課
題
，
但
是
尚
無
一
致
為
大
家
所
共
同
接
受

的
定
義
。

政
策
，
羅
斯
威
爾

2
.
但
同
。
片

}
E
m
-
-
)
認
為
，
它
是
指
導
行
動
的
一
套
原
則
;

饒
你
說
開.• 

政
策
是
行
政
的
計
畫
;
辭
海
的
解
釋
則
是.• 

政
策
是
國
家
或
政
黨
謀
質
現
政

治
上
之
目
的
，
而
採
取
之
共
體
方
策
。
引
申
之
，
政
策
是
政
府
對
於
人
民
所
關
切
的
問
題

，
而
揉
取
之
有
目
的
的
行
為
過
程
;
因
此
，
政
策
是
對
於
公
共
問
題
所
表
現
的
一
種
意
向

，
並
由
此
種
意
向
產
生
行
為
，
政
策
是
經
由
客
觀
的
利
弊
分
析
及
主
觀
的
價
值
判
斷
所
決

定
的
意
向
與
行
為
，
包
括
:
積
極
的
作
為
與
消
極
的
不
作
為
，
亦
可
包
括
:
具
體
與
不
兵

體
的
行
動
策
略
。
(
註
二
)

對
於
社
會
政
策
的
意
義
，
列
述
以
下
麓
種
說
法
供
作
參
考

•. 

一
、
言
心
哲•• 

社
會
政
策
，
是
推
行
社
會
事
業
時
所
應
採
取
的
一
種
方
針
。

二
、
陳
國
鈞•• 

社
會
政
策
可
說
是
解
決
或
對
付
社
會
問
題
的
基
本
原
則
或
方
針
。

三
、
李
鴻
音

•• 

社
會
政
策
的
意
義
乃
是
本
乎
立
國
主
義
，
依
照
人
民
的
需
要
，
隨
時

代
的
要
求
而
確
定
之
國
家
立
法
原
則
與
施
政
方
針
，
以
求
國
計
民
生
之
暢
途
。

四
、
劉
倫
如

•. 

社
會
政
策
，
是
以
解
決
社
會
問
題
，
促
進
社
會
安
全
，
改
善
社
會
璟

境
，
增
進
社
會
福
利
為
目
的
，
經
由
國
家
的
立
法
與
行
政
為
手
段
，
促
進
社
會
各
階
層
均

衡
發
展
的
一
條
途
徑
。

五
、
徐
震

•• 

社
會
政
策
係
指
一
個
國
家
為
解
決
或
應
付
其
社
會
問
題
，
改
善
或
增
進

其
社
會
福
利
，
而
攝
取
的
行
動
原
則
與
政
策
，
傳
統
的
定
義
多
側
重
於
社
會
問
題
的
解
決

•• 

現
代
的
君
法
則
著
重
在
社
會
福
利
的
促
進
。

六
、
〈
O
H
W叩
門
出
R
E
R
E
-
-
-

社
會
政
策
的
概
念
，
是
國
家
為
促
使
國
民
機
會
均

等
與
安
全
所
持
的
態
度
與
觀
念
，
決
定
與
措
施
的
總
和
。
(
註
一
二
)

七
、
肉
串
而
且
昌
。
『
泣
的.• 

社
會
政
策
是
較
直
接
影
響
社
會
個
體
間
以
及
個
體
與
華

體
間
關
係
的
原
則
與
行
動
。
(
註
四
)

入
、
白
白
宮
門
郎
君
﹒
切
門
戶
戶
口
前

•• 

社
會
政
策
是
一
種
影
響
，
它
是
依
據
所
信
仰
的
價

值
，
改
變
人
們
生
活
的
社
會
璟
境
。
(
註
五
)

九
、
月
2
N

們
自
自
℃
叩
門
仲

•• 

社
會
政
策
是
國
家
保
障
所
得
安
全
的
措
施
，
特
別
是
因

生
病
、
意
外
、
老
年
、
失
業
致
收
入
中
斷
，
透
過
政
府
的
各
種
措
施
，
以
維
持
其
收
入
，

保
障
其
基
木
生
活
。
社
會
政
策
包
括
社
會
保
儉
，
且
油
蓋
下
列
範
閻•. 

|
勞
工
保
護
政
策
﹒
'

!
就
業
市
場
政
策
﹒
'

l

住
宅
、
家
庭
、
教
育
政
策
;

l

所
得
分
配
政
策
.
，

|
兒
童
、
少
年
、
老
人
福
利
及
社
會
救
助
政
策
。
(
註
六
〉

歸
納
上
述
說
法
，
在
說
明
社
會
政
策
之
意
義
，
包
括
就
社
會
政
策
的
本
質
、
主
體
、

依
接
(
基
礎
)
，
目
標
或
目
的
等
之
解
釋
。

社
會
政
策
的
本
質
是
影
響
、
態
度
、
觀
念
、
原
則
、
方
針
、
途
徑
等
，
或
者
說
社
會

政
策
是
一
種
措
施
。

社
會
政
策
的
主
體
，
或
者
說
是
社
會
政
策
的
推
動
者
，
是
國
家
或
是
政
黨
。

社
會
政
策
的
依
接
是
信
仰
的
價
值
，
立
國
主
義
，
或
社
會
的
需
要
。

社
會
政
策
的
目
的
(
目
標
)
，
消
極
的
解
決
社
會
問
題
，
積
極
的
社
會
生
活
璟
境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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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
善
民
社
會
福
祉
的
增
進
。

鑫
、
社
會
政
笨
的
需
妥
性
與
公
妥
性

今
日
社
會
何
以
需
要
社
會
政
策
，
分
下
列
發
等
加
以
說
間
。

一
、
弱
勢
牽
膛
的
要
求
，
社
會
中
有
部
分
人
，
由
於
精
神
、
心
理
、
生
理
的
原
因
，

若
僻
山
外
力
的
協
助
，
無
法
維
持
其
基
本
生
存
，
基
於
生
存
的
權
利
，
提
出
要
求
。

二
、
因
分
配
問
題
所
造
成
的
需
要
，
此
種
需
要
乃
是
政
治
、
經
濟
權
利
以
及
個
人
發

展
機
會
的
不
公
平
，
它
是
法
律
、
政
治
以
經
濟
、
社
會
結
構
所
造
成
的
結
果
。

三
、
因
應
變
遷
所
衍
設
的
需
求
，
此
種
需
求
乃
由
於
經
濟
的
發
展
，
引
起
結
構
的
改

變
，
導
，
我
個
人
與
家
庭
的
生
活
受
到
影
響
，
或
者
由
於
發
展
的
結
果
造
成
相
對
社
會
地
位

的
改
變
。

四
、
天
然
災
害
所
引
發
的
需
要
，
如
傳
染
病
、
風
災
、
水
災
、
地
震
所
造
成
的
需
要

。

五
、
政
黨
、
民
間
團
體
所
接
出
的
要
求
，
或
是
與
社
會
政
策
有
關
的
服
務
提
供
者
，

如
醫
師
、
醫
院
、
行
政
機
關
所
要
求
。

假
如
決
策
者
基
於
社
會
公
平
或
為
達
成
其
他
的
社
會
目
標
，
認
為
應
回
應
其
要
求
，

或
者
為
了
避
免
社
會
的
安
寧
遭
到
破
壤
，
則
上
述
要
求
，
將
變
成
國
家
的
政
策
，
起
貨
措

施
，
以
滿
足
其
需
求
。
(
註
七
〉

關
於
社
會
政
策
的
必
要
性
，
炫
以
下
列
事
實
說
明
.• 

一
、
假
如
沒
有
社
會
(
安
全
)
政
策
，
對
大
多
數
以
心
力
、
勞
力
換
取
所
得
維
持
生

活
的
人
們
而
昔
日
，
當
其
疾
病
、
強
廢
、
意
外
災
害
、
失
業
、
老
年
其
生
存
將
受
到
極
大
的

威
脅
。二

、
社
會
中
無
法
以
自
己
能
力
維
持
生
活
者
，
亦
應
獲
得
妥
善
的
照
顧
。

三
、
、
通
過
社
會
政
策
，
促
使
機
會
均
等
，
達
成
公
平
社
會
的
理
想
。

四
、
社
會
秩
序
及
經
濟
秩
序
是
政
治
權
力
、
個
人
權
益
、
經
濟
利
益
的
分
配
體
系
，

應
提
供
每
一
個
體
發
展
自
我
的
空
間
，
必
需
通
過
社
會
政
策
以
達
成
此
一
目
標
。

根
接
上
述
事
賀
，
社
會
政
策
對
今
日
社
會
而
一
苔
，
確
有
其
必
要
性
。
(
註
入
)

肆
、
影
響
社
會
政
笨
的
因
素

由
於
資
源
有
限
，
所
有
的
需
要
無
法
在
短
期
間
內
完
全
獲
得
滿
足
，
因
此
，
如
何
運

用
有
限
資
源
，
以
滿
足
多
樣
的
需
要
問
成
為
社
會
政
策
的
重
要
課
題
。

如
何
分
配
有
限
的
資
源
以
達
成
各
種
不
同
的
目
標
，
受
到
下
列
三
方
面
的
影
響
:

一
、
解
決
問
題
的
急
迫
性
(
P
O
E
m
s
-
o
m
m
z

品
的
身
E
m
-
-
n
E
}
S
X
)

二
、
解
決
問
題
的
推
偏
向

E
E

而
自
志
的
的
口
品
的
σ
叩
門
叩
門
古
巴
巴
門
)

一
一
一
、
解
決
問
題
的
能
力(
p
o
z
g已
。
凹
的
吉
凶
的
問

g
z
r
m叩
門
)

此
三
方
面
交
互
作
用
，
其
影
響
悶
熱
於
何
者
較
重
要
而
定
，
但
三
者
相
互
依
存
，
再
者

，
亦
受
到
次
要
因
素
的
影
響
，
請
參
閱
下
園
。

首
先
說
開
基
本
因
素
相
互
間
的
影
響

解
決
問
題
的
急
迫
性
其
意
義
甚
阱
，
假
!
如
解
決
問
題
的
準
份
與
解
決
問
題
的
能
力
不

簣
，
基
於
社
會
整
體
的
目
標
，
經
由
政
策
決
策
者
的
判
斷
，
它
可
以
合
理
的
決
定
，
將
有

限
的
資
源
發
揮
最
大
的
功
能
，
以
調
和
各
種
不
同
措
施
，
發
揮
最
大
放
用
。

下
列
次
要
因
素
影
響
解
決
問
題
的
急
迫
性

•• 

1

問
題
對
社
會
安
寧
、
社
會
正
義
及
其
他
社
會
白
標
危
害
的
程
度
，
如
社
會
生
活
的

安
定
、
國
民
健
康
、
勞
工
生
產
力
、
經
濟
成
長
等
。

立
社
會
的
價
值
，
此
種
價
值
是
經
由
社
會
中
的
每
一
個
體
所
形
成
，
或
是
經
由
制
度

所
成
的
，
不
同
級
濟
制
度
或
經
濟
秩
序
具
布
不
同
的
社
會
內
禍
及
不
同
的
社
會
政
策
需
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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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且
對
問
題
的
自
覺
與
社
會
控
制
，
它
包
括
決
策
當
局
的
自
覺
、
社
會
弱
勢
團
體
的
自

覺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此
種
自
覺
不
但
受
解
決
問
題
的
準
備
之
影
響
，
同
時
亦
需
視
解
決
問
題

的
能
力
而
訂
，
因
為
對
改
變
社
會
情
況
需
要
的
認
知
，
受
此
情
況
之
可
變
性
之
影
響
，
假

如
此
種
情
況
根
本
不
可
能
改
變
，
則
一
切
徒
然
矣
!

資料來源: Lampert, Hainz, Lehrbuch der Sozic1politlk Berlim/ 
Heidelberg, 1985, S. 115. 

解
決
問
題
的
能
力
，
假
設
解
決
問
題
的
急
迫
性
與
解
決
問
題
的
準
備
等
二
因
素
不
變

，
則
解
決
問
題
的
能
力
決
定
社
會
政
策
的
目
標
是
否
可
以
達
成
。
大
多
數
的
社
會
政
策
措

施
皆
需
要
足
協
的
經
費
，
如
果
一
個
社
會
其
可
運
用
之
資
源
愈
充
足
，
則
其
社
會
政
策
的

決
策
空
間
愈
大
，
此
乃
顯
而
易
見
的
道
理
。

基
本
上
，
經
濟
發
展
的
水
準
，
國
民
經
濟
的
生
產
能
力
、
自
然
資
源
、
社
會
的
創
造

力
等
決
定
解
決
問
題
的
能
力
。
在
此
所
指
的
能
力
，
係
指
蘊
育
社
會
政
策
的
觀
念
與
方
法

，
以
解
決
問
題
。
另
一
芳
面
，
社
會
的
組
職
關
係
此
種
創
造
力
，
換
句
話
說
，
在
一
個
社

會
中
，
市
場
、
民
間
團
體
、
政
府
官
僚
制
度
、
科
學
等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為
何
?
事
實
證
間

，
自
由
競
爭
的
開
放
社
會
，
比
嚴
格
控
制
的
封
閉
社
會
，
有
較
豐
富
的
社
會
與
社
會
政
策

的
發
明
。
他
方
面
，
社
會
組
織
與
政
治
制
度
息
息
相
關
。
解
決
問
能
的
能
力
與
解
決
問
題

的
準
俯
郎
立
基
其
上
。
由
於
此
種
解
決
問
題
的
準
備
受
資
源
不
足
的
程
度
，
解
決
問
題
的

能
力
以
及
自
然
資
源
的
影
響
，
解
決
問
題
的
能
力
與
解
決
問
題
的
準
帥
，
兩
者
存
在
一
種

相
五
影
響
關
係
。

假
設
解
決
問
題
的
急
迫
性
與
解
決
問
題
的
能
力
等
二
因
素
不
變
，
最
後
國
家
所
推
動

之
社
會
政
策
的
範
團
與
方
式
取
決
於
政
策
決
策
者
解
決
問
題
的
準
偽
。
此
種
準
俯
決
定
社

會
政
策
決
策
空
間
之
可
否
運
用
?
以
及
應
採
取
何
種
措
施
。
.
以
運
用
資
源
達
成
社
會
政
策

之
目
標
，
例
如
，
在
諸
多
的
社
會
安
全
措
施
中
，
應
擇
那
一
種
。

解
決
問
題
的
準
備
受
下
列
三
方
面
的
影
響
:

L

政
治
制
度
，
獨
裁
專
制
政
治
制
度
的
決
策
者
，
比
多
黨
民
主
政
治
制
度
的
決
策
者

，
可
以
不
受
民
意
的
影
響
，
作
自
主
性
的
決
策
。

Z

資
源
的
多
寡
，
愈
、
賀
窮
的
社
會
，
愈
可
發
現
其
分
配
的
措
施
是
針
對
優
勢
階
層
，

也
因
此
，
反
對
社
會
政
策
愈
強
，
愈
富
裕
的
社
會
，
其
影
響
優
勢
階
層
的
財
產
，
所
得
較

小
，
因
此
，
其
反
對
社
會
政
策
的
聲
浪
較
小
。
此
種
反
對
的
力
泣
，
將
郎
以
海
決
策
者
解
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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